车辆办理月缴费审批表
	单位
	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 
	
	部门
	
	车牌号
	

	驾驶证号
	
	性别
	
	车型
	

	保险单号
	
	年龄
	
	申请日期
	

	是否要通勤其他校区：江门本科校区  江门技师校区  云浮校区

	 
车辆类别：教职工车辆  校内第三方员工车辆  其它            
   

	申请人部门主管审核
	

	申请人单位总务处审批
	

	客户服务中心
经办人
	



备注：1、申请人需要携带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、商业保险单复印件，审批表原件、本人签名的《车辆进校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》到水电中心-客户服务中心办理，并缴纳服务费；
2、审核人有责任核实申请人申请办理月缴费的车辆是本人
3、申请人需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
4、资料齐全方可办理；
5、更换车牌或车辆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、车辆续缴服务费直接到收费室缴费；
7、如有疑问请致电020-82908726。
车辆进校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
    为预防和减少车辆在华立园内的交通事故，营造和谐的校园交通环境，确保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作为车辆所有人，车辆进入华立园范围内，本人自愿在此做出以下承诺：
    一、认真学习、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华立学院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有关交通法规，增强法制观念及交通安全意识，遵守交通法规，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，服从校园交通管理，积极维护良好的校园交通秩序。
    二、遵守校园车辆的有关管理规定。
     1、车辆进出校门时速不超过5公里，在园区行驶时时速不超过30公里，如果超速本人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理；
     2、遇到非机动车、行人数量较多时，主动减速避让；
     3、夜间行驶严禁使用远光灯；
     4、确保一车一卡一杆进出校园，临时出入证放置在车辆前面醒目位置，积极配合学校门卫检查；
     5、本人尚未向贵单位缴纳任何形式的管理或停车费用，因未锁车门、关车窗等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自行承担，与贵单位无任何管理上的责任。
三、自觉按规定线路行驶，严禁在禁行区域行驶，行车时不违章，不争道抢行、不酒后驾车、不逆行、不鸣喇叭、安全文明驾车、不借车给无驾照人员驾驶；遇有学校大型活动时，做到服从学校有关部门统一安排和指挥。
四、车辆调头、倒车时，注意行人、车辆的安全，不损坏校内绿化和公共设施。
五、按指定停放点有序停放，保证做到不在人行道、车行道、绿化带、消防通道上和其他妨碍交通的影响校园秩序的地方停放车辆，只在停车场、库或道路上划线停车位内停放。车辆停放时，须拉紧手刹、关闭电路、锁好门窗以保证安全。
六、车辆违规处罚规定
1、 第一次发现乱停乱放贴单警告处理；第二次禁止进校7天；第三次或以上禁止进校1个月;
2、 超速30%内，禁止该车辆进校7天；超速30%至80%（含），禁止该车辆进校1个月；超速80%以上，禁止该车辆进校1年。（包括校内两轮、三轮电动车、摩托车）。
3、 特殊情况：经人举报违反华立园车辆管理规定的车辆，禁止该车辆进校7天。
七、未办理《华立园送餐车》手续的车辆严禁在校内送餐，办理商铺、饭堂送货进校的车辆，禁止除送货以外的用途，一经发现永久禁入校园。
八、严禁任何商铺车辆在校内过夜，一经发现后果自负。
九、认真做好车辆日常保养工作，行车前对车辆进行认证检查，车辆各部件符合安全行车要求，保持车容整洁、车况良好，杜绝开故障或存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入校。
十、凡违反规定或造成交通事故的，按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，违反交通法规造成后果的，由公安部门按交通法规条款处罚，情节严重的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
十一、除遵守以上承诺外的未尽事项，如发生任何校园交通事故，本人愿意主动配合学校管理部门调查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所有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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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